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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供应商须提供全新、原装，并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货物如为某单位的专利或特有产品，请投标供应商在答疑期内告知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所有货物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投标供应商自行负责。本招标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投标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招标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和规范要求。
二、如所投货物为进口产品，且制造地与品牌原产地不一致的，需在“开标一览表”中分别注明。
三、中标产品属进口产品的供货时需提供所投产品报关单；所有设备中的软件供货时需提供安装介质；供货时提供仪器装箱单、仪器操作手册和维护手册。同时提供纸质版及电子版的仪器操作手册及维护手册。
四、技术参数及要求
（一）内镜全高清图像处理中心：
1.具有HD-SDI高清信号输出。
2.显示界面可用鼠标或键盘操作
3.具有画中画功能，有图像冻结和快速冻结色差最小的实时图像功能。
4.具有光学染色功能。
5.具有自动增益控制，可时刻保证图像视野清晰。
6.具有构造强调或轮廓强调的图像强调功能。
7.能匹配兼容同品牌胃肠镜及支气管镜等系列内镜。
8.具有记忆功能，图像处理中心关闭后，测光模式、色彩强调、对比度、白平衡等功能仍可被储存。
9.具有存储器存储功能。
10.恢复出厂设置功能：主机误操作后可直接恢复到正常状态。
11.色调可调节。
12.具有电子放大功能。
13.具有显示内镜信息如型号、外径、内径等功能。
14.测光模式：具有≥3种测光模式调节功能
（二）冷光源
1.和内镜全高清图像处理中心一体或独立的光源系统。
2.具有光导定位功能/透光功能。
3.光源采用≥300W氙灯（使用寿命≥500小时）或≥4色LED光源（使用寿命≥50000小时）。
4.具备自动亮度控制模式，多档可调。
5.具有点亮待机功能或直接热插拔内镜。
（三）超声内镜图像处理装置 
1.超声扫描类型：可兼容多种电子扫描模式。
2.显示模式：B模式，血流模式，PW模式，组织谐波模式 
3.内镜兼容性：超声主机、超声内镜、内镜主机、内镜超声小探头互相兼容
4.可兼容电子环扫超声镜、电子凸振扫描超声内镜
5.扫描图像功能：具有环形和扇扫两种扫描图像功能。
6.显示区域：环形为全圆显示、下半圆显示、上半圆显示、滚动等；凸阵为扇形显示等。
7.显示范围：显示范围不小于：2-12cm可以多点调节。
8.血流模式：彩色血流模式，能量血流模式。
（四）超声电子支气管镜
1.视野角≥80°。
2.先端部外径(直径） ≤7.3mm，钳子管道内径(直径） ≥2.0mm。
3.弯曲（部）角度：上 ≥120°，下 ≥70。
4.观察深度：景深2-50mm或3-100mm。
5.有效长度：≥600mm。
6.扫描模式：B模式，COLOR FLOW(彩色血流)模式，POWER FLOW(能量血流)模式。
7.扫描范围或扫描角度：≥65°。
8.扫描频率至少具有：5-10MHz。
9.扫描方法（方式)：电子凸阵扫描。
（五）电子支气管镜
1.视野角 ≥110°。
2.视野方向 0°（直视）。
3.弯曲（部）角度：上 ≥180°，下 ≥130°。
4.景深2-50mm或3-100mm。
5.有效长度：600mm。
（六）超细电子支气管镜
1.视野角度：视野角 ≥90°
2.视野方向 0°（直视）。
3.弯曲（部）角度：上 ≥180°，下 ≥130°
4.观察深度：景深2-50mm或3-100mm。
5.有效长度：≥600mm。
（七）内镜用超声小探头
1.超声频率：20MHZ。
2.最大外径：≤1.9mm。
（八）虚拟支气管镜导航系统。 
1.配套工作站，带光驱。
（九）医用监视器
1.尺寸：≥27 寸医用高清液晶显示器。
2.具备SDI、DVI等高清信号输入接口。
3.分辨率:≥4K。 
（十）内镜图文工作站(含软、硬件) 
1.完成与医院 PACS 系统对接，包含涉及对接的费用; 
2.提供无线脚踏开关; 
3.提供便携式工作站配置不低于:处理器 I7-13700/64G 内存/2TB硬盘/8G 显卡/15.6 英寸显示器; 
4.提供采集卡(含配套线材)具SDI/DVI/HDMI/VGA/CVBS(A/V)/S端子信号采集功能; 
5.提供彩色打印机:打印方式:微压电打印技术:嘴数量配置:六色，90 个每色;打印质量:5760*1440dpi;打印接口:usb(兼容usb2.0)。随机另配 3 套原装墨水。 
6.工作站、采集卡保修三年，打印头保修三年或 3.5 万张(以先到数为准)。
（十一）台车
内镜专用台车2套 
配置清单，包含但不限于：
1.内镜全高清图像处理系统（含光源）及配套附件     1套
2.超声内镜图像处理装置                           1套
3.超声支气管镜                                   1套
4.电子支气管镜                                   2根  
5.超细电子支气管镜                               1根                                
6.内镜用超声小探头                               2个
7.超声小探头配套装置主机或驱动程序               1套
8.虚拟支气管镜导航系统                           1套
9.医用高清晰度液晶监视器                         2套
10.台车                                          2个

五、商务要求：
1、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2、交货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个日历日内送达指定地点并完成交货，包含安装调试交付使用，逾期未完成交货，合同终止。
    3、验收
    3.1验收标准 
    （1）到货验收：货物送至采购人安装现场后，中标人和采购人一同拆箱，对其全部货物、零件、配件的型号、规格、数量、外型、外观、包装进行到货验收。中标人负责在项目验收时将系统的全部有关技术文件、资料、及安装、测试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项目单位。 
    （2）最终验收：采购人将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验收结果经双方确认后，双方代表必须按规定的验收交接单上的项目对照本合同填好验收结果并签名盖章。验收过程中，若发现货物质量有问题中标人无条件免费更换，并无条件重新检测并调试直至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3）在此期间，中标人在采购人现场进行安装、调试、集成、试运行直至验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且已含在总价中。 
    3.2验收程序和方法 
    （1）中标人自检 
    货物在采购人指定地点安装完毕后，要求中标人对所有货物的性能进行自检，检验结果必须符合采购文件、投标文件技术要求以及合同中相关条款要求，同时向采购人提供自检记录。 
    （2）验收与最终验收 
    中标人自检后，采购人与有关管理部门按采购文件以及合同相关条款要求一同对货物进行验收，同时采购人有权委托国家具有检验资质的相关部门、单位、机构对中标产品的质量、性能进行检验，验收结果应符合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及采购人的使用要求。在此期间，若发现货物参数与采购文件、投标文件不一致，中标人将被取消中标资格；若发现货物质量有问题，中标人应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无条件免费更换，并无条件重新检测并调试直至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3.3验收费用 
    在对货物设备进行安装、调试、试运行、直至现场进行最终验收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且已含在总价中。 
    3.4验收时中标人必须派代表参加。 
    4、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还须按中标金额的5%缴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以银行转账（电汇）、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履约保证金由采购人收取，项目验收合格后如无违约行为，合同履约期满后无质量问题采购人予以退还。
    5、付款方式
    安装调试完毕经正式验收合格后收到发票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
    6、售后服务
    （1）安装和调试：中标人负责派厂家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免费安装调试，直至验收合格；中标人应在设备运抵现场一周前，向采购人提供设备安装调试及运行的进度计划表。 
    （2）技术培训：中标人应负责对采购人人员进行现场培训，直至采购人人员能完全操作和维护设备。 
（3）免费质量保证（修）期：所投货物必须提供叁年（含）以上的质保期，质保期经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技术要求有规定的，以其规定为准，投标人有优于招标文件承诺的以其承诺为准）。提供的产品的生产日期必须距采购人收货日期180天内，在备品、备件和易损件停止生产的情况下，供应商应在停产日6个月前将要停止生产的计划通知采购人，使采购人有足够的时间采购所需的备件。所提供产品必须终身免费开放实时维修、维护密码，不在保修范围内的附件、配件、易损品等，各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单独列表说明，写出相应的保修期、更换单价，否则代表承诺免费保修期内免费更换附件、配件、易损品等。保修期内，免费更换零配件、免工时费。
（4）所有设备与医院现在使用的集成平台，lis、his、pacs 等业务相关系统对接（设备涉及到对接需要），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
（5）发生质量问题的处理方式：免费保修期内，如果有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损坏，中标人应对货物予以维修或更换，全部服务费和更换货物或配件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如不能修理或不能调换，按货物原价赔偿处理。
（6）故障响应时间：中标人在保修期内要求经常回访，有问题做到及时处理。出现质量问题或故障时，响应时间≤5小时，工程师应在36小时内到达现场并排除故障，零配件供应及时。保修期内如同一故障发生三次，或在三个月内无法修复，中标人无条件换货；如保修期内因故障停机，按停机时间的双倍顺延保修期； 
（7）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保修期满后，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投标人保证在接到通知24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修理或更换，只收取配件费。

